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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10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德胜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 亿元，授信期限1 年。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融资需求，保证公司现金流量充足，公司拟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德胜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 亿元，授信期限1 年。综合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含子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综合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含子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公司视经营需要在上述额度内进行融资，公司董事会不再逐笔形成决议。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融资、开户、销户等）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
	本次申请银行综合授信业务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